
北京市昌平区金鲁班建筑培训学校

关于举办 2023 年度北京市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工作的通知

各建筑施工企业、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延续工作的通知精神，按照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要求，为严格

按照大纲开展培训工作，确保继续教育质量，方便受培人员参加培训学习，现将

2023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续期和继续教育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证书延续人员范围

已取得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核发的“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

有效期满（有效期至 2023年 12 月 31日）需要延期的“安管人员”，应当在其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向考核机关申请办理证书延续手

续。

二、办理所需材料

（一）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申请

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或扫描件）；

（三）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新增）；

（四）完成我校组织的 24学时继续教育培训记录。

三、办理流程

(一)证书延续工作实行全过程网上办理，申请人无需现场提交纸质材料的企

业或个人登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上办事大厅-从业人员考务和证书

管理信息系统，在线填写“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续申请表”并打印，按规定

参加我校继续教育后，将申请表和培训合格证上传系统，由企业点击审核确认。

(二)注册中心复核证书延续材料，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准予证书延续:

1.在证书有效期内未因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

处罚;



2.信用档案中无安全生产不良行为记录:

3.在证书有效期内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

(三)注册中心复核完成后，企业或个人登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

上办事大厅-从业人员考务和证书管理信息系统，在持证信息中自行网上下载打

印新的电子证书。

(四)未按通知要求办理证书延续的，证书自动失效。

四、继续教育要求

企业负责人(A 证)、项目负责人(B证)和专职安全员(C证)必须接受继续教育

培训，本次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受昌平区住建委监管，培训将采取“线上+线下”

教育的形式。

1.为保证续期培训工作顺利进行，请各单位积极组织，及时做好证书到期人

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2.我校将建立健全安全“三类人员”培训档案，根据区住建委要求严格按照

大纲组织培训，并做好培训资料的存档工作，确保培训质量。

五、培训方式:（二选一）

线上：腾讯会议直播（与面授统一时间开课）

线下：昌平区昌盛路 12 号乐华仕产业园 9 号楼京园诚得信 B1 会议室

六、培训时间：

日期 地点 讲师

第一期 2023年10月19日（星期四）

9:00-17:00（线上+线下）

昌平区昌盛路12号院乐华

仕产业园9号楼京园诚得信

B1会议室

荆素娥

第二期 2023年11月16日（星期四）

9:00-17:00（线上+线下）

昌平区昌盛路12号院乐华

仕产业园9号楼京园诚得信

B1会议室

荆素娥

第三期 2023年12月21日（星期四）

9:00-17:00（线上+线下）

昌平区昌盛路12号院乐华

仕产业园9号楼京园诚得信

B1会议室

荆素娥



七、费用标准:

企业负责人(A 本）、项目负责人(B 本)、职安全员(C 本)均:200元/人

（所有会员单位 180 元/人）

八、账户信息: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昌平支行

户 名：北京市昌平区金鲁班建筑培训学校

账 号：0603 0101 0300 0007 488

银行代码：4021 0000 5119

扫描下方二维码（微信或支付宝付款）

付款时请备注:“单位+姓名”

开票二维码，请认真填写开票信息及接收发票的邮箱。

九、报名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填写附件 1 报名表

十、咨询电话:

姝锦老师 18310496994(微信同号）



甄老师 13501355351 （微信同号）

高老师 15810098999 （微信同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12 号乐华仕健康产业园 9号楼

北京市昌平区金鲁班建筑培训学校

2023 年 9 月 21日

附件 1：报名表
2023年三类人员续
期表（单位名称）(1).xlsx


